三、采购需求
	序号
	耗材名称
	采购量

(个)
	单价限价

（元/个）
	使用范围
	供货期

	1
	一次性使用麻醉呼吸管路套件
	15600
	62
	与麻醉机、呼吸机、常规配件等设备配套使用。（适配各品牌麻醉机、呼吸机，含国产及进口设备）。
	按采购人需要供货，接到通知后3个工作日完成供货。

	1.投标报价单价高于单价限价的不接受投标。

2.技术参数要求：

★（1）类型：可伸缩标准型。

★（2）规格：成人、小儿。

★（3）长度：可伸缩标准型长度：

成人 伸缩前长度≤0.70m，伸缩后长度≥1.6m；

小儿 伸缩前长度≤0.70m，伸缩后长度≥1.6m；

管径：成人≥16mm,小儿≥14mm。

★（4）适用范围：

与麻醉机、呼吸机、常规配件等设备配套使用（适配各品牌麻醉机、呼吸机，含国产及进口设备）。

★（5）套件配置为：麻醉管路（伸缩型）、麻醉面罩、管路延长管、储气囊、热湿交换过滤器。

★（6）功能：用于呼吸机、麻醉机与面罩或气管插管等器械之间气路连接的管路，以实现气体传输。

（7）接头符合YY/T 1040.1-2015规定的圆锥接头。

（8）气流阻力以额定流量 30L/min (成人)、15L/min(小儿)对备用的管路试验时，其压力增量≤0.5kPa。

（9）伸缩型管体可任意收缩、调整长度和管路方向，使用方便。

（10）装配端接头在施加小于40N的力值下，转换接头不应与管路分离。

（11）热湿交换过滤器用于提高输送给呼吸道的气体中的水分含量和温度且过滤0.5μm以上的微粒。

3.其他要求：

3.1 供应商在填报价格时应与产品生产企业或总代理商充分沟通。供应商不得以产品成交价格、授权等问题，影响医院采购和临床使用。如因供应商原因造成不能供货，将按《合同》中相关约定要求成交供应商补偿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3.2 若成交供应商不能按合同及“两票制”（采购周期内如政策调整按调整后政策执行）要求进行及时配送，医院有权指定其他配送企业进行配送，由此造成的耗材差价、措施费、医院、患者一切损失等由成交供应商承担。对于成交供应商不能履行配送义务的，将解除合同，同时对不能配送产品，成交供应商补偿采购人采购的差价和由此带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3.3 供应商应具备完成本项目基本的物流及仓储能力，供应商须承诺接到医院采购计划后,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急抢救用耗材原则上4小时内配送到位；一般耗材24小时内送达，最长不超过72小时；节假日照常配送；特别紧急的须按甲方要求及时送到)。配送产品的剩余有效期，须占有效期的三分之二以上；

3.4供应商应有完善且固定的配送及售后服务人员，其中要有专人负责本项目。供应商须在配送服务方案中明确落实及时送达的具体安排、应急预案及响应措施。(按采购人要求的基数进行急抢救耗材备货，否则造成的后果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3.5供应商应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配备本项目的实施组成人员，做好岗前培训，明确分工及职责；建立售后服务保障措施；售后服务响应方式多样；售后服务做到快捷、专业、有效；

★3.6 属安徽省医药集中采购平台的耗材, 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取得所投产品网采配送资格并按照成交价格完成网采平台配送关系建立。（成交通知书发放后7个工作日内未完成网采关系建立，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同时成交供应商赔偿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7成交供应商在签订合同前须提供产品生产企业或总代理商针对本项目的有效授权书；

★3.8成交供应商须承诺配送的产品，须支付所供货款金额的≤2%用于医用物资SPD智慧物流管理服务，并签订三方协议（成交供应商须提供承诺书，格式自拟）；

3.9 采购周期内如遇国家省市相关部门政策调整，以调整后的政策为准。采购周期内一切产品如遇国家、省、市带量采购的，均执行国家、省、市带量采购，采购期自动终止。

注：标注“★”参数为必须响应项，供应商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证明资料，非“★”参数以响应情况表为评审依据。“★”参数有负偏离或非“★”参数负偏离情形＞2条，视作无效响应。


参考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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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参考图1：一次性使用麻醉呼吸管路套件（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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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参考图2：一次性使用麻醉呼吸管路套件（小儿）
